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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游戏产业的飞速发展，“换皮”游戏引发的法律纠纷频发，司法实践和学术界对于玩法是否应受法

律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本文清晰地介入了这一前沿法律争议，试图为解决行业痛

点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方案，对司法实践和产业健康发展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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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ame industry, legal disputes arising from “skinning” games are 
frequent,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academia have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consensus on whether 
and how the gameplay should be protected by law. This article clearly intervenes in this cutting-
edge legal dispute, and tries to provide a clear legal solution to the industry’s pain point, which is of 
reference value to both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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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游戏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玩法作为游戏的核心，不

仅凝聚了开发者大量的智力投入，也基本决定了游戏的吸引力。当然，一款成功的游戏往往会吸引众多

模仿者，这也是商业市场不变的铁律。有人试图通过抄袭、模仿他人游戏的玩法来获取不当利益，这不

仅损害了原创游戏开发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竞争。因此，解决如何为游戏玩法提供法律保护的

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共同愿望。部分学者认为玩法在一定条件下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

品从而获得保护，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将展开论述游戏玩法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原因，并结合实务来阐述如何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合理保护游戏玩法，以期为我国游戏产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2. 游戏玩法与游戏表达的区分 

2.1. 游戏玩法的内涵  

游戏玩法是指游戏运行所遵循的一系列逻辑架构和规则体系，它规定了游戏的目标、玩家的操作方

式、游戏的进程推进以及胜负判定等核心要素。从游戏类型来看，不同类型游戏的玩法各具特色。例如，

在角色扮演类游戏(RPG)中，玩法通常包括角色创建、升级系统、技能学习与运用、任务体系以及战斗机

制等。玩家通过创建角色，在虚拟游戏世界中完成各种任务，获得经验值以提升角色等级、学习新技能，

从而增强角色能力，与其他角色或怪物进行战斗。而在即时战略类游戏(RTS)里，玩法涉及资源采集与管

理、基地建设、兵种训练与搭配、战术布局与执行等方面。玩家需要合理分配资源，建设基地以发展经

济和军事力量，训练不同兵种并根据战场形势制定战术，指挥部队与对手展开对抗。这些玩法共同构成

游戏的基本框架，引导玩家的游戏行为，决定游戏的体验乐趣。  

2.2. 与游戏表达的区分 

游戏表达主要是指游戏中能够被玩家直观感知的外在呈现形式，包括游戏画面、音乐、音效、角色形

象设计、场景绘制等元素。以《原神》这款游戏为例，其精美的游戏画面，无论是奇幻绚丽的提瓦特大陆

场景，还是风格各异、设计独特的角色形象，都属于游戏表达的范畴，构成了视听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权

法的保护。游戏中的音乐与音效同样也是重要的表达元素，《原神》的配乐根据不同的场景与情节进行创

作，如在热闹繁华的蒙德城，背景音乐欢快活泼，充满生机；而在神秘幽深的秘境探险时，音乐则变得紧

张刺激，增强了玩家的沉浸感，构成了音乐作品，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相比之下，游戏玩法是隐藏

在这些外在表达背后的抽象逻辑，它决定了玩家如何与游戏世界进行交互，如在《原神》中，玩家通过操

控角色进行探索、战斗、解谜等行为，这些行为的操作方式、顺序以及所依据的规则体系，便是游戏玩法

的体现。玩法并不直接呈现给玩家，属于思想范畴，通过游戏表达得以实现并被玩家所感受。 

3. 游戏玩法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3.1.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 

3.1.1.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定义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抽象的思想，只保护以文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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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术等各种有形的方式对思想的具体表达，思想本身处于公有领域。正如美国版权法第 102 条(b)款
所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作者原创性作品的版权保护，都不延及思想、程序、处理过程、系统、操

作方法、概念、原则和发现，不论它们在该作品中以何种形式被描述、解释、说明或体现。”这也是民主

社会对思想自由的珍视。如果对思想也赋予著作权保护，将会导致创作者对特定思想形成垄断，限制后

续创作者基于该思想进行新的创作与创新，阻碍知识的积累与进步。例如，以时间旅行这一思想概念为

例，众多文学、影视、游戏作品都可能基于这一思想展开创作。如果某一创作者对“时间旅行”这一思想

本身享有著作权，那么其他创作者不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用“时间旅行”这一思想创作自己的作品，

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述和谈论同一思想。因此，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才将思想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

围之外。 

3.1.2. 游戏玩法属于思想范畴  
玩法确定了游戏的基本玩法、操作流程以及游戏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一种抽象的构思和设计方案。

以常见的“消除类”游戏为例，其玩法通常是玩家通过交换相邻元素，使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同元素连成

一线从而实现消除得分，达到一定分数或完成特定任务即可过关。这种玩法只是一种抽象的操作方法和

游戏机制的设定，是游戏开发者对于如何构建游戏交互方式的一种思想创意。不同的开发者基于这一玩

法，可以创作出画面风格、元素形象、音效配乐等截然不同的消除类游戏。如《开心消消乐》以可爱的动

物形象和色彩鲜艳的画面为特色，而《天天爱消除》则采用了 Q 萌的卡通形象和欢快的音乐。因此，依

据同一玩法可以创设无数不同的具体表达，玩法本身并不等同于表达，而是指导表达创作的思想。又如

策略类游戏中的“资源管理与建设”玩法，玩家需要收集资源，利用资源建设建筑、发展科技、训练单位

等，这同样是一种抽象的游戏机制设计思想。不同的策略游戏在遵循这一玩法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画

面呈现、建筑造型设计、资源设定等表达形式，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游戏风貌。有观点认为[1]，游戏规则

可以分为基础游戏规则和具体游戏规则，基础游戏规则属于思想范畴，而具体游戏规则由于具有广阔的

创作表达空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然而，这种观点是对思想与表达二分法

的误解。无论游戏规则如何具体，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操作方法和游戏机制的设计，属于思想范畴。以

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任务系统规则为例，具体到某个游戏中，可能规定了玩家需要在特定的地图区域找到

特定的 NPC，接受任务后按照特定的步骤完成任务目标，如收集一定数量的特定物品、击败指定的怪物

等，并获得相应的奖励。虽然这些规则看起来非常具体，但它们只是对游戏任务流程的一种详细设计，

是为了实现游戏的任务驱动玩法而制定的操作规则。从本质上讲，它们与基础游戏规则一样，都是指导

游戏运行和玩家操作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表达。不同的游戏开发者可以根据相同的任务系统设计思想，

通过不同的游戏画面、角色形象、任务剧情等表达形式来呈现任务系统。例如，同样是收集物品的任务，

一款游戏可能将物品设计为古代神秘的宝物，在奇幻风格的游戏画面中，玩家需要在神秘的遗迹中寻找；

而另一款游戏可能将物品设计为现代科技道具，在科幻风格的游戏画面中，玩家在未来都市的建筑中进

行搜索。有学者提出[2]，“游戏的内在结构(如模块组合、要素关联)属内在表达，可通过‘抽象–过滤–

对比法’析出保护”。这一观点误将“计算机软件的结构保护”套用于“游戏玩法”，忽视了二者的本质

差异，且违背了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基本原理，所以游戏玩法应被视为思想，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3.2 游戏玩法并不是独创性表达  

3.2.1. 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独创性是作品获得保护的条件之一，其包含“独立创作”和“一定的创作高度”两个方面。“独立创

作”要求作品是作者独立完成的，而非抄袭他人。“一定的创作高度”则意味着作品需要体现出作者的

个性化选择、判断和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并非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至少要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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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品存在一定区别，具有最低限度的创新。例如，在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人物塑

造手法、语言风格等展现其独创性。一部小说若只是简单重复他人作品的情节和人物设定，显然不具备

独创性；而若作者运用新颖的叙事视角，如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或者塑造

出性格复杂、形象鲜明的独特人物形象，就大概率满足独创性的要求。在美术作品中，画家通过独特的

色彩运用、线条表现、构图设计等体现独创性。 

3.2.2. 游戏玩法难以满足独创性要求 
游戏玩法通常难以满足独创性中“一定的创作高度”这一要求。许多游戏玩法是在长期的游戏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而来的，通用且普遍。例如，常见的“回合制战斗”玩法，在众多角色扮演类游戏

中广泛应用，其基本模式是敌我双方轮流进行攻击、防御、释放技能等操作，这种玩法已经成为该类型

游戏的一种常规设定。开发者在采用这种玩法时，很难体现出与其他游戏在玩法层面的显著区别。虽然

不同游戏可能在具体的技能设计、角色属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往往是在玩法基础上的细节变

化，并非玩法本身的独创性体现。又如“跑酷类”游戏，其玩法一般是玩家操控角色不断向前奔跑，躲避

各种障碍物，收集道具以获取分数或增强角色能力。这种玩法在不同的跑酷游戏中基本相似，开发者很

难在玩法上进行根本性创新，使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跑酷游戏的独创性表达。而且，由于游戏玩法的功能

主要是为玩家提供游戏操作的指引和构建游戏的基本框架，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在满足游戏功能需求的

前提下，可创新的空间相对有限，难以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并不满足“创”的要求，因此

具体游戏规则本身并不构成表达，只是思想的细化，仍然属于思想范畴，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3.2.3. 视听作品的保护范围不延及玩法 
有观点认为[3]，游戏玩法是内在表现形式，可通过视听作品的整体保护纳入著作权范围。笔者反对

该观点，因其混淆了“视听作品的表达”与“视听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我国《著作权法》对视听作品的

定义是“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其保护对象是“画面的连续呈现”，并非画面背后的玩法。例如：《原神》的“风元素与火元素触发燃烧

反应”玩法，虽通过“风元素攻击 + 火元素攻击”的画面呈现(如角色释放风刃后再释放火球，画面出现

火焰扩散效果)，但受保护的是“火焰扩散的动态画面”(视听表达)，而非“元素反应”这一玩法(思想)；
《王者荣耀》的“推塔胜利”规则，通过“防御塔被摧毁的动画”“水晶爆炸的画面”呈现，但视听作品

保护的是“塔防摧毁的视觉效果”，而非“推塔获胜”的规则本身。刘维认为“玩法是内在表现形式，可

随视听作品整体保护”，但这会导致“保护范围无限扩张”，因为如果视听作品的保护延及玩法，那么电

影中的赛车画面可延及赛车规则、纪录片中的烹饪画面可延及烹饪方法，这显然超出了著作权法对视听

作品的保护边界[3]。笔者认为，玩法可通过视听画面表现，但“可表现”不等于“表达”，正如技术方

案可通过视频表现，但技术方案仍属思想，并非视听作品的一部分。将玩法纳入视听作品整体保护本质

上是试图通过“整体”的名义规避“玩法属思想”的定性，但这一做法存在两处致命缺陷：首先，“整体

保护”仍需区分思想与表达。即使对网络游戏进行整体保护，也需先过滤掉其中的思想部分(如玩法)，仅

保护表达部分(如画面、音乐)。例如，在“上海网之易公司与广州四三九九公司著作权侵权案 1”中，法

院认定《守望先锋》的连续画面构成视听作品，但明确排除了“团队技能配比”“血包位置”等玩法的保

护——法院指出，这些规则“属于游戏功能设计，不属视听作品的表达范畴”。这说明，“整体保护”并

未改变玩法的思想属性，仅是对表达部分的保护；其次，“整体保护”会导致权利归属混乱。若将玩法纳

入视听作品整体保护，那么玩法的著作权人应归属于视听作品的制作者(如游戏公司)，但玩法的实际创作

 
1参见(2017)沪 0115 民初 77945 号，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广州四三九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四

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https://www.shzcfy.gov.cn/detail.jhtml?id=1001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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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是独立的游戏设计师(如某设计师为游戏公司提供玩法创意，但未参与画面制作)。按照这一逻辑，

玩法的创作者将无法主张权利，违背了著作权法“保护创作者”的立法目的。例如，若某设计师独立设

计了“回合制战斗”玩法，游戏公司仅负责制作画面，若玩法被纳入视听作品保护，设计师将无法对“换

皮”使用该玩法的行为主张权利，这显然不公平。  

3.3. 思想与表达的边界区分 

借助“思想与表达的谱系”理论可发现，思想与表达并非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呈现出从抽象到具

体的连续谱系。在谱系的一端，是完全抽象的思想，如“消除类游戏”这一宽泛概念；在谱系的另一端，

是具体的、可直接感知的表达，如《开心消消乐》中特定的动物形象消除动画。而游戏玩法可能处于谱

系的中间区域，当玩法设计达到极高的具体程度与独创性时，可能向表达端靠近甚至与之融合。 
与此同时，“合并原则”指出，当一种思想只有少数几种甚至唯一一种表达形式时，思想与表达将

发生合并，此时著作权法无法保护该表达，否则会变相垄断思想。但反过来，若一种玩法的设计极为独

特，其实现方式与外在表达高度绑定，不存在其他合理的替代表达来呈现该玩法核心创意，那么玩法与

表达便可能出现融合。例如，某款独立游戏设计了“通过玩家实时绘制简笔画，使画中物体拥有临时物

理属性并与游戏场景互动”的玩法：玩家需在特定界面用手指绘制“三角形”，该三角形会立即转化为

具有坚硬物理属性的实体，阻挡敌人进攻；绘制“波浪线”则会生成水流，熄灭场景中的火焰障碍。这种

玩法中，“绘制特定简笔画触发对应物理互动”的规则(思想)，与“简笔画的绘制界面设计、物体转化的

动态特效、互动时的场景反馈画面”(表达)深度绑定——若改变表达形式(如更换绘制界面布局、修改物

体转化特效)，会直接导致玩法核心体验丧失；且目前不存在其他可行的表达形式能完整呈现“实时简笔

画物理互动”这一玩法创意。此时，玩法与表达已高度融合，难以分割。 
为避免“一刀切”，实践中可通过下列三个标准划定玩法与表达的区分界限： 
独创性阈值标准：玩法需具备“非通用且高度个性化”的设计，需突破行业现有玩法框架，体现开

发者独特的创意构思，而非对通用玩法的简单细化。例如，“回合制战斗”是通用玩法，但若某玩法设计

为“玩家根据战场环境温度变化，实时调整角色回合行动顺序，低温环境下近战角色行动延迟，高温环

境下远程角色技能冷却加快”，这种结合环境变量的创新设计，便达到了较高的独创性阈值。 
表达绑定度标准：判断玩法的核心规则是否必须依赖特定的表达形式才能实现，且不存在合理的替

代表达。若更换表达形式后，玩法的核心机制与玩家体验发生根本性改变，则可认定玩法与表达存在高

度绑定；反之，若存在多种不同表达形式均能呈现玩法核心规则，则玩法仍属思想范畴。 
功能必要性标准：分析玩法中的具体设计是否超出了实现游戏基本功能的必要范围。若玩法设计中

的细节(如特定的操作流程、反馈机制)并非为了满足游戏功能需求，而是体现了开发者的创造性选择，且

该细节与表达形式紧密结合，则可能构成玩法与表达的融合。 

4. 游戏玩法的法律保护路径 

笔者在前文中论述，游戏玩法属于思想范畴，无法受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对“换皮”抄袭玩法的行

为，如何进行规制？答案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路径，其既赞同了“玩法属思想，可依反不正当

竞争法处理”的观点，又契合司法实践的现有探索[4]。  

4.1.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换皮”行为的理论基础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功能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第 2
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而

“换皮”游戏抄袭他人玩法的行为，本质上是“以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违背了商业道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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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原创游戏的玩法凝聚了开发者大量的智力劳动(如《王者荣耀》的“MOBA 推

塔”玩法，需经过多次平衡性测试、用户体验调研)，“换皮”游戏直接抄袭该玩法，省去了核心的研发

成本，属于“不劳而获”；其次，“换皮”游戏通过抄袭玩法，以更低的成本抢占原创游戏的市场份额，

导致原创开发者的投入无法获得合理回报；最后，“换皮”游戏通常仅替换画面元素，玩法与原创游戏

高度相似，无法为消费者提供新的游戏体验，长期看会导致市场上游戏产品同质化，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空间。  

4.2.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条件  

4.2.1. 指导性案例提供的裁判思路  
“《炉石传说》游戏侵权案”2，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玩法抄袭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卧

龙传说》抄袭《炉石传说》的“卡牌类型”“技能效果”“战斗规则”等核心玩法，法院认为：“游戏规

则虽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被告的‘换皮’行为属于‘违背商业道德的模仿’——被告未投入研发成本，

直接使用原告的核心玩法，抢占原告的市场份额，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2 条，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除此之外，在“苏州蜗牛公司诉成都天象公司案”3中，法院认

定被告《花千骨》游戏抄袭《太极熊猫》的“角色成长规则”“战斗技能体系”等玩法，构成不正当竞

争；法院指出，“原告的玩法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被告的抄袭行为导致原告游戏的用户流失，损害了

原告的竞争优势，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5]。 

4.2.2.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条件  
综合上述案例，如果对玩法抄袭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需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原

被告需处于同一游戏市场，提供同类游戏产品(如均为 MOBA 类游戏、均为策略类游戏)。例如，在“《炉

石传说》案”中，原被告均开发卡牌对战游戏，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若被告开发的是休闲益智游戏，即使

部分玩法相似，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次，原告的玩法需具备“非通用性”与“商业价值”，“非通用

性”指玩法不是行业通用规则(如“回合制战斗”是通用规则，不具竞争优势；而“元素反应 + 开放世界

探索”的组合玩法是非通用规则，具有竞争优势)；“商业价值”指玩法能为原告带来用户流量、收入等

实际利益(如某玩法使原告游戏的日活跃用户达千万级)；最后，被告需存在“故意抄袭”且“未进行创新”

的行为，“故意抄袭”指被告明知原告的玩法，仍直接使用(如被告团队曾参与原告游戏的研发，了解玩

法设计)；“未进行创新”指被告仅替换画面元素，玩法与原告高度相似(如被告游戏的“角色技能效果”

“任务流程”与原告完全一致)。 

4.2.3.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著作权法保护游戏的表达部分(如画

面、音乐、代码)，《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玩法抄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者共同构成游戏表达和玩法

的法律保护体系：当被告抄袭游戏的画面、音乐等表达(如《原神》诉某“换皮”游戏抄袭角色形象)时，

直接适用著作权法进行规制，而当被告仅抄袭玩法，未抄袭表达时(如《率土之滨》诉某游戏抄袭“武将

克制”玩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当被告同时抄袭表达与玩法时(如《王者荣耀》诉某游戏抄袭画

面与“推塔”玩法，可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可同时适用两部法律，该模式既避免了“著

作权法保护思想”的法律错误，也防止了“玩法抄袭无法律规制”的漏洞，符合游戏产业的发展需求。 
 

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与上海游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五(知)
初字第 22 号].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

终 10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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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游戏玩法的法律保护路径，必须回归“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核心原理：玩法作为“操作方法”，属

思想范畴，无论其具体程度如何、是否通过画面表现、是否具备内在结构，均无法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表达，不能作为作品受保护。理论界与实务界中，“玩法类似情节”、“玩法属内在表达”、“玩法可

纳入视听作品”等观点，均混淆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导致难以成立。对“换皮”抄袭玩法的行

为，应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以第 2 条，“商业道德”与“公平原则”为依据，对“故意攫

取他人玩法竞争优势”的行为予以禁止，既保护原创开发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规则垄断”阻碍行业

创新。这种保护路径既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也契合游戏产业的发展规律，是当前最合理的法律选

择。未来随着游戏产业的不断创新，玩法的形态可能更加复杂，但“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基本原理仍

需坚守；著作权法的使命是保护“表达的创新”，而非“思想的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使命是维

护“竞争的公平”，而非“创新的阻碍”。唯有明确两部法律的适用边界，才能为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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